关于2008年上半年职业指导人员
培训、鉴定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2008年国家职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工作的通知》（劳社部函〔2008〕9号）和教育部、人事部、劳动保障部《关于积极做好2008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教学〔2007〕24号）文精神，为加强我省职业指导人员队伍建设，进一步提升职业指导水平。经研究决定，举办职业指导人员2008年上半年培训班并参加5月18日全国统一鉴定，现将培训班及统一鉴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班事宜:

1、培训时间：

按照劳社厅发[2005]1号文印发的《国家职业标准》的规定，参加职业指导人员全国统一鉴定的人员须达到规定的培训课时要求,为使参加全国统一鉴定的人员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并帮助其提高统考通过率,拟定于4月23日－4月28日于福州由省职介中心和海峡西岸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举办职业指导人员培训班。4月23日报到。
2、培训、报到地点：
福建省职业指导人员高技能人才培训考核基地（福州北环西路386号省劳动保障厅技工学校二楼）。
3、培训形式：采用全脱产面授培训。

二、全国统一鉴定事宜：

1、鉴定时间：5月18日。
2、鉴定地点：福州。
3、申报材料：身份证、学历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工作年限证明；一寸照片1张、两寸黑白照片3张；职业资格鉴定申报表一式两份（见附件2）；报考职业指导师和高级职业指导师的还应提供职业指导专业论文（论文撰写要求见附件3）。
三、培训、鉴定收费标准：
职业指导员（四级）：培训费770元/人（含培训费480元、教材、资料费80元、鉴定费210元）；

助理职业指导师（三级）：培训费820元/人（含培训费480元、教材、资料费80元、鉴定费260元）；

职业指导师（二级）：培训费1178元/人（含培训费480元、教材、资料费88元、鉴定费260元、综合评审费350元）；

高级职业指导师（一级）：培训费1278元/人（含培训费480元、教材、资料费88元、鉴定费260元、综合评审费450元）。
四、外地学员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五、报名地点：福州市鼓东路44号省劳动保障厅一层

联系人：陈育红  林建聪   邹炜  陈晓宙  
联系电话：0591－87617050、87617091、87617072
传真：0591－87547910
电子邮箱：zw7091@163.com
福建省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附件：1、职业指导人员职业资格申报条件

  2、福建省职业指导人员职业资格鉴定申报表

  3、职业指导师、高级职业指导师论文撰写要求
附件1：
职业指导人员职业资格申报条件

	申报等级
	申报条件(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职业指导员
	1.连续从事本职业1年以上，经职业指导人员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者。
2.具有大专学历(含同等学力)，经职业指导人员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者。

	助理职业指导师
	1.连续从事本职业3年以上，经职业指导人员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者。
2.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含同等学力)，经职业指导人员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者。
3.取得职业指导员资格证书1年以上，经职业指导人员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者。

	职业指导师
	1.连续从事本职业5年以上，至少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本专业论文一篇，经职业指导人员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者。
2.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含同等学力)，连续从事本职业3年以上，至少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本专业论文一篇，经职业指导人员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者。
3.具有硕士学位(含同等学力)，连续从事本职业1年以上，至少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本专业论文两篇，经职业指导人员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者。
4.取得助理职业指导师资格证书2年以上，至少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本专业论文一篇，经职业指导人员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者。

	高级职业指导师
	1.连续从事本职业7年以上，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过本专业论文两篇以上，经职业指导人员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者。
2.具有博士学位(含同等学力)，连续从事本职业满2年，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过本专业论文两篇以上，经职业指导人员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者。
3.取得职业指导师资格证书3年以上，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过本专业论文两篇以上，经职业指导人员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者。
4.在职业指导领域，做出特殊贡献者。


附件2：

福建省职业指导人员职业资格鉴定申报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二
寸
照

片

	文化程度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职务
	
	

	单位地址
	
	邮编
	
	

	单位电话
	
	手机（小灵通）
	
	

	申报鉴
定等级
	□ 职业指导员（四级）   □ 助理职业指导师（三级）  

□ 职业指导师（二级）   □ 高级职业指导师（一级）
	本职业年限
	

	已持何种职业资格证书
	
	等级
	
	发证机构名称
	

	已提交

申报资料
	□身份证复印件   □ 本职业年限证明   □ 2寸黑白照片3张，1寸照片1张

□学历证复印件   □ 发表的论文著作   □ 受表彰奖励材料  

	工
作
简

历
	何年至何年
	在何单位从事何职业(工种)
	证明人(及所在单位)

	
	
	
	

	
	
	
	

	
	
	
	

	
	
	
	

	现所在单位意见：

年    月    日(章)
	鉴定结果：

年    月    日(章)


说明：
1、本表一式两份，可复印。

2、本表由申报者本人如实填写，不得由他人代填写，并逐一填写不得漏填，凡不按此表各项内容如实填写者，不得参加申报考核鉴定。各单位、机构名称应填写全称。
3、交表时应同时提交本人申报资料，并寄至福建省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地址：福州市鼓东路44号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一层           邮编：350001

电话：0591-87617091 87617072                          传真：0591-87547910    

附件3：

职业指导师论文撰写要求

一、论文题目（四选一）
1、试论职业指导技术方法典型运作；

2、试论求职技巧的训练与指导；

3、试论职业信息的应用；

4、对职业指导工作开展的几点思考。
二、撰写原则和要求
1、主题突出，层次分明，论点正确，论据充分，论证过程逻辑严谨，表述恰当。

2、语言准确，文字简练，内容完整，措施具备可行性、可操作性。
3、必须由应考人独立完成，不得侵权、抄袭、他人代写。
4、符合论文撰写格式，论文字数不得少于3000字。
5、论文所需数据、参考书等资料一律自行准备。参考书目列论文之后。
三、撰写格式
1、论文一律采用A4纸打印。

2、论文首页、正文要统一式样。（见表1、表2）
3、论文提交时一律装文件袋贴封。

4、论文一式七份，必须于4月20日前由考生直接寄送到省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高级职业指导师论文撰写要求

一、论文题目（四选一）

1、试论职业指导技术方法典型运作；

2、试论个性化职业指导；

3、试论农民工职业指导；

4、试论学校职业指导的开展与推动。

二、撰写原则和要求

1、论点正确，符合实际工作情况，论据和设想充分，论证过程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系统性强。
2、构思新颖，有创新，语言准确，行文流畅，文字简练。
3、内容完整，措施具备可行性、可操作性。
4、必须由应考人独立完成，不得侵权、抄袭、他人代写。
5、要符合论文撰写格式，论文字数不得少于4500字。

6、论文所需数据、参考书等资料一律自行准备。参考书目列论文之后。

三、撰写格式

1、论文一律采用A4纸打印。

2、论文首页、正文要统一式样。（见表1、表2）
3、论文提交时一律装文件袋贴封。

4、论文一式九份，必须于4月20日前由考生直接寄送到省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表1

论 文 提 交 封 面 格 式

	国家职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

（上空四行，三号仿宋，居中）

×××××（职业名称）论文（二号黑体，居中）
（国家职业资格×级）

（空四字，四号宋体）论文题目：                        
（空四字，四号宋体） 姓    名：                               

                     身份证号：                               

                     准考证号：                               

                     所在省市：                               

                     所在单位：                               




表2

论 文 撰 写 格 式

	       标    题（二号黑体，居中）

姓  名（四号仿宋体，居中）

单  位（四号仿宋体，居中）

摘要：（摘要正文，四号楷体，行间距固定值22磅）
（论文正文，四号宋体，行间距固定值22磅）
注释：（小四号宋体，单倍行距）

参考文献：（小四号宋体，单倍行距）

  （1）  

  （2）  

  （3）  








